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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形成分裂国家犯罪集团，
组织、策划、实施一系列分裂国
家的犯罪活动

法庭审理查明，伊力哈木·土赫提以
“维吾尔在线”网站为平台，利用其大学教
师身份，蛊惑、拉拢、胁迫部分少数民族学
生加入该网站，形成了以他为首要分子的
分裂国家犯罪集团。该犯罪集团在伊的领
导下，以分裂国家为目的，组织、策划、实施
了一系列分裂国家的犯罪活动。

多名证人证言证实，“维吾尔在线”网
站自创建以来，人员的任用、职责分工等都
是由伊一人控制，重要敏感文章均由其本
人修改、审核，并专门指使通讯员按其要求
收集信息撰写、发布文章。

被告人当庭辩解：成立“维吾尔在线”
是为了消除各民族间误解，促进交流。“维
吾尔在线”没有一篇文章主张分裂。

公诉人出具了公安机关从“维吾尔在
线”网站勘验提取涉案的100余篇具有分裂
国家内容的文章。

犯罪集团成员、证人肖某的证言：“我
们编辑的官方网站文章加了‘维吾尔在线’
的观点，比如2013年5月天山网新闻《乌鲁
木齐召开反分裂斗争报告会》，我听从伊力
哈木的意见改成《乌鲁木齐召开洗脑报告
会》，发布到了‘维吾尔在线’上。”

2.利用大学教师身份，通过
授课活动传播民族分裂思想

公诉人指控，长期以来，被告人利用其
中央民大教师身份，通过授课活动，鼓吹新
疆独立，传播民族分裂、暴力恐怖思想，诋
毁攻击我国涉疆政策，煽动以暴力手段对
抗政府。

公诉人出具的学校教学视频资料显示，
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在课堂上公然宣扬
分裂思想，如：“新疆是你汉人的吗？不是，
首先是我维吾尔人的，首先是我们中亚民族
的。”“我就不是中国人，因为我是维吾尔
人。我们的骄傲是伟大的吐克斯汗。”

辩护人辩称，被告人在课堂上讲课，听
课的学生不多，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危害不
大。

公诉人指出，帕某等7人就是听了被

告人的课，受分裂思想蛊惑，才加入到犯罪
集团，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这正是被告人
讲课造成的危害后果。

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辩称，我有学
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

公诉人指出，言论自由固然是宪法性
权利，但权利并不是绝对的，是不能滥用
的。宪法第51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时，不得损害国
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
法的自由和权利。”

3.杜撰社会问卷调查报告，
伪造支持新疆独立和“高度自
治”的虚假民意

公诉人指控，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
杜撰社会问卷调查报告，并在“维吾尔在
线”网站以虚假数据公开发表调查报告，在
课堂上引用其内容，伪造支持新疆独立和

“高度自治”的虚假民意。
视听资料显示，被告人在课堂上称：

“同胞要独立，这个比例不低，占了13％的
人要独立，然而还有相当大比例的人，有说
87％的人，我没有记错，是要自治的，高度自
治，但这些高度自治的人，要是没有自治，绝
大部分支持独立。”

据公安机关调查掌握，被告人并未组
建课题组，不仅没有到上述地区进行过社
会调查，也没有在网上做过任何问卷调查。

证人帕某的证言：“这个调查我是在
‘维吾尔在线’网站上看到后才知道的，但
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什么问卷调查，也没
听说过。”

在法庭上，被告人辩称：这个调查文章
的作者不是我，我只是提供过专业建议。
我自己也做过调查，但没有公布数据。被
告人与辩护人均未出示关于做过调查的证
据。

在法庭上，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多
次称：“我的自治观点很明确。”“我是自治
派。”“我希望新疆以联邦的形式留在中
国。”

4.借个案造谣生事，制造事
端，煽动民族仇恨

检方指控，2009年以来，被告人及其
集团恶意杜撰、歪曲事实真相，煽动民族仇

视，鼓动维吾尔族群众对抗政府，为暴恐活
动制造借口。

证据显示，2013年巴楚“4·23”暴恐案
件发生后，被告人在明知中央媒体已公布
案件事实情况下，仍指使他人在“维吾尔在
线”网站撰写、转载《新疆巴楚居民称：警民
纠纷酿血案》，称“因社区干部和警察掀开
一位维吾尔女性的面纱，导致警民发生冲
突，最终酿成血案”。视频显示，被告人在
课堂上借“4·23”案件宣扬暴力。“用暴力抗
争对付暴力，我佩服他们，他们是英雄。”

“平和的我也可能去杀人，去反抗。”
鄯善“6·26”严重暴恐案件发生后，“维

吾尔在线”网站公然造谣称“惨案由强拆征
地引发”，并连续发表多篇煽动性文章。

证人罗某证实，去年10月，北京发生暴
恐案件，伊在微信朋友圈里发表文章称这
不是恐怖案件。

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辩解，政府没
有公布证据，自己不知道事实真相。

公诉人指出，“4·23”等暴恐案件发生
后，媒体及时公布了案件起因等情况，明确
了案件定性，被告人辩解与事实不符。

5.煽动暴力，粉饰暴恐、支持
暴恐犯罪，造成严重后果

法庭审理查明，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
提煽动以暴力手段对抗政府。

公诉人出示的视频资料证实，被告人
伊力哈木·土赫提多次在课堂上宣扬暴力，
如“不要以为暴力抗争就是恐怖活动。对
维吾尔人来说这个政府就是鬼子，你可以
抗争，可以反击它，用任何方式，可以用董
存瑞的方式，可以用黄继光的方式，可以用
一切方式进行抗争”。

辩护人称，被告人曾公开表示反对恐
怖主义，学生听了他的课也没有走极端。

公诉人指出被告人言行的严重后果。
2009年“6·26”韶关事件后，被告人伊力哈
木·土赫提利用互联网络炒作该事件，“维
吾尔在线”网站伊力哈木·土赫提专栏发表
《6·26事件和多民族和谐共处的神话》等
文章，攻击政府，歪曲事实真相，煽动民族
仇恨。在“维吾尔在线”煽动性的文章及伊
力哈木·土赫提煽动言论的影响之下，买买
提江·阿不都拉等策划、实施了非法聚集，
引发了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
犯罪活动，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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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听此案的新疆大学法学院讲师、刑事诉
讼法博士艾尔肯·沙木沙克表示，此案的审理
充分体现了程序公正，令他印象深刻。在两天
的庭审中，他看到控辩双方处于平等地位，合
议庭保障被告人及辩护人充分发表意见，被告
人每一次要求发言都得到了法庭的准许。无
论是合议庭和公诉人均使用法言法语，与被告
人平等对话。此外，在被告人提出要求时，法
警经法庭准许向他提供了矿泉水和润喉片。

两天的庭审和随后的判决让旁听群众阿
依古丽·牙合甫感受深刻，“庭审让我们认清了
伊力哈木的真面目，他打着为民族代言的旗
号，其实是在实施分裂活动，鼓吹暴力恐怖，他
不仅是法庭判决的罪犯，还是民族的罪人”。

旁听庭审的新疆师范大学昆仑学者特聘
教授刘宾认为，宣扬和煽动暴力比暴恐行为的
危害还要大，严打暴力恐怖犯罪不仅要对准暴
力恐怖行为，还要对准意识形态领域的分裂思
想、暴恐思想。“要净化讲台，绝不允许第二个
伊力哈木存在。”

庭审现场体现控辩地位平等

伊力哈木·土赫提分裂国家案庭审纪实

9月17—18日，伊力哈木·土赫提涉嫌分裂国家罪一案在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
审理。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出庭受审，被告人亲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及各界群
众70余人旁听庭审。庭审查明，在伊力哈木·土赫提行动及言论的影响下，买买提江·阿不都拉
等策划、实施了非法聚集，引发了“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活动。

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12号法庭，
旁听位置座无虚席。9月 17日上午 10时
30分，随着审判长敲响法槌，宣布开庭，身
穿红黄格长袖衬衣的伊力哈木·土赫提被
法警带入法庭。审判长说明，根据被告人
申请，庭审活动使用汉语进行。

庭审中，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对
起诉书指控犯罪事实以不具有分裂国家
故意、没有组织领导犯罪集团、授课内容
和发表的文章属学术观点等进行辩解和
否认。公诉机关依法、以事实证明乌鲁木
齐市司法机关对此案具有管辖权，侦查、

起诉、审判活动合法，并当庭出示证人证
言、课堂讲课视频、电子证物勘验报告、指
认记录、书证及被告人供述等32组210余
份证据，证实被告人犯罪事实。

控辩双方围绕证据来源的合法性、内
容真实性、证明效力的关联性等焦点进行
充分质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充分发表
意见。

公诉人在最后陈述中指出，本案犯罪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公正合法，
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已经构成分裂国
家罪，提请合议庭对公诉意见予以采纳。

公诉人强调，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作
为一名教师本应教书育人，身正为范，而
其却食国禄、忘国恩，组织、策划、实施分
裂国家的犯罪活动。其不能如实供述自
己的犯罪事实，拒不认罪悔罪，态度极为
恶劣，应从重处罚。

9 月 18 日 19 时 40 分，审判长宣布休
庭，择期宣判。

9月 23日上午，法庭一审判决，以分
裂国家罪判处伊力哈木·土赫提无期徒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
部财产。

□查明事实

□旁听者说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西北政法大学
校长贾宇认为本案的判决定罪准确。从客观
行为来看，被告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利用网站
组织了一批人，实施了一系列的组织、策划、煽
动分裂国家的行为，犯罪组织成员固定、目的
明确、行为统一。伊力哈木·土赫提的种种犯
罪行为均显示出，这不仅仅是煽动，而是一种
实施行为。被告人的一系列言论、文章、行为
都显示出他破坏国家统一分裂新疆的目的，他
的言行就证明了主观故意。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导阮齐林认为，此
案带来的重要启示是言论自由有法律边线，言
论自由是公民一项基本权利，也是宪法赋予的
权利，但言论自由有法律边线，有底线、红线，
即不能煽动暴力，不能煽动民族仇恨，这是国
际社会文明准则。挑动一个种族去仇恨、歧
视、灭绝一个种族，在人类历史上有惨痛教训，
特别典型的是二战中纳粹对犹太人实施种族
灭绝行为，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联
合国公约禁止这样的行为，国际条约惩罚这样
的行为，各国法律也把这种行为定为犯罪。言
论涉及这些问题都是不可饶恕的，必须依法严
惩。 （据新华社电）

言论自由权利
应有法律边线

□专家解读

□庭审现场

被告人要求用汉语庭审


